
附件（二）
商务要求：
1. 服务地点：广元市中医医院
2. 服务期限：签订合同后20日内完成全部服务内容。
3. 若供应商在合同期内出现2次及以上不能按要求履约，则立即停止合同，医院不支付任何费用。
4. 由于磁共振成像系统工作环境条件的特殊性，专业性，为了保障移机工作的顺利完成，此次磁共振成像系统和精密空调及外水冷机的整体搬迁服务，由一家公司完成，不能拆分或转包。
5. 本次整体搬迁服务包含：负责在原机房内拆除并在新机房内安装指定的磁共振系统。其中包括对系统搬迁前的原始状态进行测试与性能评估，搬迁到新场地后，机器性能不低于搬迁前的状态。
6. 合同价款支付方式和条件：合同签定后，设备搬迁完成正常使用一个月验收合格后，一次性支付合同款。
7. 接到采购人通知后 20个日历天内完成。搬迁后设备若不能恢复正常使用，我院有权利邀请有技术实力的相关公司服务，其中的相关费用应当由中标公司承担，服务地点为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8.在移机安装过程期间，由供应商责任造成的配件破损、丢失，由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，所更换配件应为全新原厂配件；移机造成的设备性能异常，不能满足医院使用要求，由供应商承担赔偿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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